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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通知 111.6.29 

主旨:請全校正式教職員於 111年 9月 15日(四)前提供下列個人資料掃描

成 PDF影像檔（須為正本並彩色掃描，可合併掃成 1 個 PDF檔或個別

檔案壓縮成 1檔寄到 hysh862@hysh.tn.edu.tw），俾利完成人事資料

上傳及鎖定事宜。 

說明: 

一. 依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6月 27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10081550號函辦理。 

二. 目的:為提升 WebHR人事資料之正確性及可信度，免除辦理學校教職員退休業務

之查驗成本，推動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 WebHR人事資料鎖定作業，減少

重覆查證程序及時間，以落實退休審核作業線上化、無紙化。 

三. 請提供資料: 

類別 佐附資料 備註 

1. 

表01兵役資料 

1.大專集訓結業證書 

2.退伍令 

3.結訓令 

4.國民兵役證書 

5.戶籍謄本(教師有更名者) 

1.教師有更名者，請上傳戶籍謄本 

(記事勿省略)，再行鎖定。 

2.若免役、補充兵、國民兵等，均需上傳 

  資料(如解召令、國民兵證明)；惟免役    

  者得以戶籍資料記載佐證。 

3.如已領退伍金者，需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軍職年資(含志願役、軍校學生基礎 

  教育時間折算役期、軍用文職...等)，請   

  先行檢證向國防部或原服務(役)單位所  

  屬之各軍種總部完成查證作業，並上傳查 

  證結果公文。 

2. 

表05學歷 

1.大專校院以上學歷畢業證書 

*多段學歷者(如五專、大學、碩士

及博士)，每一筆學歷皆須佐附。 

2.如具國外學歷，需上傳畢業證

書及經駐外館處驗證之中文譯

本，或經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

譯本等資料。 

多段學歷者(如五專、大學、碩士及博士)，

每一筆學歷皆須佐附。 

 

3. 

表06考試 

1.考試及格證書 

2.升官等訓練合格證書 

3.升官等考試及格證書(含雇升

委考試及格證書) 

1.教師如具公務人員年資等相關考試資料

者始需上傳。 

2.年度、考試種類、考試類科、錄取等第、

生效日期、證書日期文號、核發機關均需

建置。 

4. 

表07教師資格 

教師證書 1.教師如有多張教師證(如：合格教師證、

試用教師證、助教證書、講師證書、助理

教授證書、副教授證書、教授證書等)，均

須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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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19經歷 

1.每一任職單位之服務(離職)證

明，皆須載明起迄日。 

2.代理教師年資：檢附服務(離

職)證明書(註明「未支領退職

(離)金」及代理性質，如：實缺、

懸缺、兵缺或留職停薪缺)或派

令、敘薪通知書。 

3.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檢附

服務證明書(註明「編制內」「專

任」「有給」「合格」教師，且「離

職時未領取退（離）職給與或資

遣費」等字樣。) 

4.如具公務人員年資，請上傳歷

任派令或銓審函。 

5.其餘年資亦請上傳相關證明文

件。 

1.各段經歷之證明文件，請分開掃描上傳。 

2.任職資料及卸職資料：到職請依敘薪通知

書資料建置，卸職資料請依離職證明書資

料建置。 

3.代理教師年資： 

自97年1月1日以後之代理教師年資，由

各校人事人員確認無誤後鎖定，毋須上

傳附件資料。 

4.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 

(1)若因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未加註「專

任」字樣，得上傳聘書(聘書上註明專任

教師)，作為判定。 

(2)倘因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未加註「合

格」字樣，得以聘書之任教科別、任教

期間，併同教師證件取得時間，判定當

時是否為各該科別合格教師。 

(3)倘因服務證明書、離職證明書未加註「有

給」字樣，得以敘薪通知書判定當時是

否為屬有給教師。 

(4)惟「編制內」一節，若無其他資料可稽，

須請學校補正，始符合退休採計要件。 

6. 

表35動態 

1.留職停薪及回職復薪派令

(函)。 

2.若無上述文件，始得以服務證

明書(須註明留職停薪起訖時

間)做為佐證。應徵入伍留職停

薪，可以退伍令替代。 

1.僅得就已經完成留職停薪之動態需要鎖

定(亦即刻正留職停薪者，無法鎖定)。 

2.動態原因一及動態原因二皆須確實鍵入

始能鎖定。如延長留職停薪，前後資料應

分段鍵入。例如：同仁於110年1月1日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復於同年7月1日申請延

長留職停薪，並於111年2月1日復職，該

筆資料應分2段鍵入。 

7. 

表38教師敘薪 

敘薪通知書 1.本表請上傳每一任職單位之敘薪通知書。

代理教師敘薪資料請上傳表19經歷資料。 

2.敘薪資料除「表19派令生效日」、「薪額核

定生效日」、「薪級異動原因」、「本薪」、

「年功薪」、「合計薪額」及「薪額組別」

等係必填欄位外，其他資料均非屬必填。 

8. 

表51專長 

證書(照) 

如:英語檢定證書 

1.各項語言檢定(如英檢或多益)，無檢定證

書者可附成績單。 

2.政府採購證照、資訊、救護、土木工程等

其他專長證書、護理師證書、社工師證書、

營養師、專業輔導人員等需具專業資格條件

之人員均須建置及上傳證書資料。 

 


